
业主能以“擅自调价”拒交物业费吗？
22002255 .. 0011 .. 1177 星 期 五

编 辑 李 俊 倪 维 佳

1107 说法

物业刚开始履行职能时，给了业主低于合同所约定收费标准的“优惠价”，但几年后物
业取消了优惠，一些业主便以“物业擅自调价”为由拒交物业费。 取消优惠算“擅自调价”
吗？ 业主又能以此拒交物业费吗？ 日前，上海嘉定法院就发布了一起这样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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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C621 美丽端庄女教师 39 岁未婚父母亡无兄
妹居市区别墅另动迁分得巨款和多房内心孤
苦盼望亲情觅稳重有爱心男（女付）63337606
C622 清秀显年轻女干部退休 83 岁丧偶未育待
人宽厚善解人意静安徐汇有多套房孤独向往幸
福生活寻厚道贴心性格好男 （女付 ）53833358
C623父母亡无兄妹漂亮女中医党员 59岁
未婚住徐汇花园房另多房出租月薪丰觅 79
岁内男可入住开支我来（女付）63337606
C624 父母亡无兄妹漂亮音乐女教授
63岁未婚继父母公司股份多房出租独
居徐汇 239m2喜欢养花有品位孤独诚
觅互相关爱男入住 （女付 ）53833358
C625悲情貌秀富有女教授 73 岁丧偶
有多套房先夫和子女意外亡虽获赔偿
无法平复内心创伤觅 89 岁内体健先
生无房可入住速婚（女付 ）6333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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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取消优惠业主拒交物业费

某物业公司是某小区前期物业服务企业，
与开发商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
由某物业公司负责涉案小区的物业服务工作，
物业费收取标准为6元 /月 /平方米，并约定
了逾期交纳物业费的违约金计算标准。
虽然合同中的定价是 6 元 / 月 / 平方

米，但刚刚开始履行物业管理服务职能的时
候，小区开发得还不够全面，为了吸引业主，
物业公司推出了 4.5 元 / 月 / 平方米的优惠
价格。就这样几年过去，到了 2018年，小区开
发得比较成熟了，物业公司就取消了优惠，恢
复了 6元 / 月 / 平方米的原价，并提前通过
公示栏告知给业主。
然而，一些业主早已习惯了 4.5 元 / 月 /

平方米的优惠价，对于取消优惠有些不能接
受，加上对物业公司有些不满，一些业主就一
直拒交物业费，物业公司只能将这些业主诉
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支付欠付的物业费和
违约金，典型案例中的被告叶某，就是这些业
主的其中之一；2018 年始，叶某曾经按照 6
元 / 月 / 平方米的标准缴付过一段时间，此
后以各种理由拒缴。
案件审理过程中叶某表示，其认为物业

公司调整物业费收取标准的行为属于擅自调
价，程序不当，所以拒绝支付物业费。

法院认定物业公司并非涨价行为

那么，物业取消优惠算“擅自涨价”吗？

法院经审理认为，《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依法对原告物业公司和包括叶某在内的全体
业主有法律拘束力，在案证据可以反映，原告
物业公司确为涉案小区的前期物业服务企
业，由于该《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载明的物业
费标准为 6元 / 月 / 平方米，则可以认定物
业公司按照 6元 / 月 / 平方米标准收取物业
费并非是涨价行为，不属于对涉案合同主要
内容的变更，从而增加业主负担，故无须进行
业主表决程序，遂判决叶某按照 6 元 / 月 /
平方米的标准支付欠付的物业费及违约金。

“普通调价”和“取消优惠”有何区别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江
爱国表示，小区成立业委会以后，若物业公司
要对《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物业费进行调
价的，需要有一个征询意见的程序。
变更物业费收取标准事宜应属《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一款第
(九)项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
其他重大事项”，依照该条第二款的规定，变
更物业费收费标准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
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
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
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
业主同意。若未经该程序，即便物业服务企业
与业主委员会盖章签署了变更收费标准的协
议，亦不对全体业主产生调价的效力。
但，本案中取消优惠依照合同约定收取

物业费，则不属于物业服务合同变更。

若物业服务企业单方以“打折”“优惠”
的形式低于约定标准向业主收取物业费，属
于其自行处分权利的行为，自然无需征求业
主意见。若物业服务企业并未就该“打折”
“优惠”做出期限承诺，其自然有权在合同期
限内任一时点通知业主终止这种“优惠”，恢
复按照合同约定标准收取物业费，此种情形
并未变更合同约定内容，自然也就无需启动
前述业主意见征求程序。本案中，物业公司将
物业费收取标准自 4.5 元 / 月 / 平方米调整
为 6元 / 月 / 平方米，是取消了合同履行初
期的“优惠”，恢复到合同约定标准，不属于
合同内容变更，无需进行业主表决程序，故法
院判决叶某须按照合同约定的 6元 / 月 / 平
方米支付欠付的物业费。

法院建议

上海嘉定法院认为，物业服务是一个持续
性的动态过程，物业服务行业属于人力密集型
行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业服务行业的
用工成本及运营成本也会随之上浮，相对于较
长的物业服务合同期限，数
年前约定的物业费收费标
准能否在保持服务质量的
前提下覆盖以后的物业服
务运营成本，是一个现实的
问题。而在涉及物业费收取
标准变动问题上，物业服务
企业和业主均应妥善沟通，
依法主张权利，依约履行合
同义务。
对物业服务企业而言，

应就物业费收取标准的变
化做好信息公示。物业费收
取标准的变化，到底是变更
了原合同的约定，还是物业

服务企业取消了原有的优惠政策，多数业主
是并不清晰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就收费变
化原因主动以线上线下多种途径向业主做出
公示，保障双方信息对称，避免“误判”，从而
降低纠纷发生概率。
对业主而言，应当依法主张权利。对于相

关争议，在向物业服务企业了解情况的基础
上，对物业费标准变动原因做出自主判断。在
需要启动业主表决程序时，应合理处分表决
权，积极参与表决，真正参与小区治理，避免
“搭便车”思维，并在此基础上尊重表决结
果，推进和谐社区建设。
基层治理单位及业主委员会应当做好对

业主的普法工作，针对物业费标准变化在内
等事项需要业主表决、表决程序如何开展等
具体问题向业主做出说明和提示。在表决程
序中，亦应当指导物业服务企业配合自己做
好针对各业主的意见征集工作，尽力确保相
关业主知悉程序、参与程序，保障表决结果的
代表性，从源头上避免次生争议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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